
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

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5年
全区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工作要点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卫生健康委（局）：

根据《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关于印发 2025年工作要

点的通知》精神，我委制定了《2025年全区人口监测与家庭发

展工作要点》，现印发给你们。请结合实际，抓好贯彻落实。

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

2025年 2月 24日

（公开前需经政府信息公开审查）

抄送：委领导，委机关各处（室、局），自治区中医药局办公室、

自治区疾控局办公室、自治区计生协办公室，自治区卫生健康委

幼儿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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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全区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工作要点

2025年全区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工作的总体要求是：以习

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

二十大、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

委、政府决策部署，紧紧围绕全区卫生健康工作中心工作，着力

完善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，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，强化人

口监测和形势研判，维护计生家庭合法权益，推进生育友好型

社会建设，为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。

工作目标：实现在每个县（市、区)至少举办一所普惠托育

服务机构，千人口托位数达到 4.5个;出生人口性别比同比上年

下降 2个百分点以上;全员人口覆盖率、信息准确率达 95%以上，

上报及时率达 90%以上,信息协查反馈及时率达 90%以上;国家、

自治区计划生育奖励扶助、特别扶助政策兑现率达 100%。

一、推动生育支持政策落实落地

（一）会同发展改革部门加强生育支持工作调度，协调相关

部门，推进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

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》部署的 13项政策措施落地

落实。指导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因地制宜细化实化政策措施。

（二）会同财政部门落实生育补贴制度实施方案和管理规

范，推进生育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省级部署，稳妥实施生育补贴

的申领、审核和发放等工作。

（三）推动出台《关于推进育幼服务体系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

案》，进一步增强家庭育幼功能，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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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高质量完成以自治区党委、政府名义上报党中央、

国务院《2025年广西人口工作情况报告》的起草工作。

（五）协助自治区政协完成《加强普惠育幼服务体系建设促

进人口高质量发展》的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协商议题。

二、加快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

（六）紧盯“十四五”千人口托位数目标任务，落实国家

卫生健康委实行季度调度的工作要求，强化抽查、通报、监测

和统计求实等工作措施，确保每千人口托位数达到 4.5个目标。

积极推动用人单位办托、嵌入式托育、家庭托育点等多元化服

务模式，确保本年度新增普惠托位为民服务实事项目圆满完成。

（七）推动各级医疗卫生机构（综合医院、专科医院、妇

幼保健机构、中医医疗机构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）支持或开办

托育服务，确保每个县(市、区)至少举办 1所普惠托育机构。

（八）会同发展改革部门积极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、政府

专项债券等渠道资金，推动柳州、桂林、梧州、北海、钦州、

玉林、百色、河池、崇左等市建设托育综合服务中心，推进县

级公办托育服务网络建设，支持机关事业单位利用自有土地或

设施新建、改扩建托育服务设施。

（九）督促指导南宁、防城港、贵港、贺州、来宾等 5个

市级综合托育服务中心和柳城县、苍梧县公办托育服务机构尽

快建成并运营使用。

（十）协同自治区总工会做好“实施‘工暖万家·爱心托

育’专项行动”，推动具备条件的用人单位年内建设用人单位

托育机构 377家以上。做好自治区级爱心托育用人单位建设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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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和全国爱心托育用人单位培育推荐工作。

（十一）做好贵港市 2023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托育服务发

展示范项目绩效评估工作。择优推荐城市申报 2025年中央财政

支持普惠托育服务发展示范项目，发挥示范项目引领作用。

（十二）协同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研究出台普惠性托育机构

认定标准和托育服务价格收费管理政策，明确我区各类托育服

务机构（含幼儿园托班）价格管理方式。

（十三）会同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自治区总工会

举办 2025年全区托育职业技能竞赛暨全国托育职业技能大赛选

拔赛。

（十四）抓紧推进“广西智慧托育信息平台”建设工作，

推动与国家托育机构备案信息系统、国家卫生统计信息网络直

报系统（托育部分）数据双向对接，实现上半年投入使用。

（十五）促进医疗卫生机构支持托育服务，依托乡镇卫生

院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县级妇幼保健机构面向托育服务机

构，开展订单签约服务，提供婴幼儿健康管理服务、落实疾病

防控责任、提供中医药壮瑶医药健康服务等。强化全省托育机

构安防、安保、消防等工作，确保在园婴幼儿安全。

三、深化人口监测预警和服务管理

（十六）落实人口监测统计调查制度，实行季度通报制度。

持续开展全员人口数据清理，做好全员库存疑数据、死亡人口

信息清理工作，提高人口基础数据报送质量；开展半年、全年

人口形势分析，开展人口与家庭发展课题研究，强化辅助决策

应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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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七）落实生育登记制度。开展生育登记业务培训和指

导；及时处理群众生育登记来信来访，提高群众满意度；推进

生育登记政务服务一体化建设。

（十八）加强对国家级 16个人口监测点的业务指导，定期

向国家报送人口监测指标数据，并配合国家完成相关专项调查

与监测工作。

（十九）夯实基层基础工作，优化乡、村两级人口监测与

家庭发展工作任务，强化全员业务培训，提升全系统的服务能

力和水平。

四、加强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

（二十）落实《广西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工作方案》，

强化约谈和通报工作措施，督促一类、二类地区遏制出生人口

性别比持续偏高态势，全力优化出生人口性别结构。结合早孕

关爱行动，加强宣传教育，减少非医学需要的人工流产。

（二十一）按照国家随机监督抽查计划和卫生健康综合督

查要求，指导各市持续推进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，普及相

关法律法规，查处一批“两非”案件，依法严肃处理涉案单位

和有关人员，在全社会产生震慑作用，防止“两非”行为蔓延。

五、做好计划生育家庭扶助关怀

（二十二）落实《计划生育家庭扶助制度管理规范》，督

促指导各市按时完成扶助对象资格确认、资格年审、扶助金发

放等工作。落实好扶助资金“一卡通”发放管理，定期通报资

金发放进展情况。

（二十三）加强质量监控，开展数据比对核查和抽样调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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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善计划生育家庭扶助制度项目专项资金绩效评价，强化结果

运用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持续开展奖励扶助对象存疑数据清

理工作。对死亡人员退出不及时、冒领资金、资金发放不及时

的地区，将开展工作通报并在年度资金分配时予以扣减。

（二十四）夯实双岗联系人制度、家庭医生签约服务、就

医便利医疗服务“三个全覆盖”。加强计生特殊家庭电子扶助

信息档案管理，保持年度扶助服务信息及时更新。支持计生协

开展“暖心行动”，加强心理慰藉。

六、加强宣传倡导和舆论引导工作

（二十五）落实“实施人口高质量发展宣传教育专项行动”，

动员全社会和全系统运用多种宣传方式，大力宣传倡导适龄婚

育、优生优育，夫妻共担育儿责任，尊重生育的社会价值观，

营造生育友好社会氛围。

（二十六）组织开展全区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。举办广西

托育服务进展与成效新闻发布会。

（二十七）做好出台政策措施前的风险评估，防止引发负

面炒作。指导各地妥善处理计划生育历史遗留问题，针对社会

关切及时审慎发声，正确引导舆论，把握工作主动权。


